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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牟县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《中牟县专利资助和专利实施

奖励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县人民政府各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中牟县专利资助和专利实施奖励暂行办法》印发给你

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二○一二年十一月六日

牟政文〔2012〕234 号

中牟县人民政府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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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牟县专利资助和专利实施奖励暂行办法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》（主席令〔2000〕

第 36 号）、《河南省专利保护条例》（2000 年 11 月 25 日第九届

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）和《郑州市委、市政府关于加强

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决定》（郑文〔2003〕186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

鼓励发明创造，提高我县专利产出的数量和质量，发挥专利制度

对自主创新的促进作用，增强专利的创造、管理、保护、运用能

力和科技创新能力，依据《郑州市专利补助和专利技术实施专项

资金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郑财教〔2007〕33 号），结合我县实际

情况，设立中牟县专利资助和专利实施专项资金（以下简称专利

专项资金）。为规范该专利专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，提高资金使

用绩效，制订本办法。

一、专利申请、专利实施奖励专项资金由中牟县人民政府设

立，从县科技研究与开发经费中列支。

二、专利申请和专利实施奖励的范围和条件

凡在中牟县注册登记的企事业单位、机关、团体和其他组织，

以及住所在本辖区内的公民，作为第一发明人申请国外发明专

利、国内发明专利、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时支付的专利申请

费用，可申请本办法规定的资助。

申请国外专利需由国家指定的涉外专利代理机构代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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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专利申请资助标准（人民币）

（一）专利受理通知书下发后每件资助 1000 元；

（二）申请国外发明专利授权后，每件资助 10000 元（最多

资助 2 个国家或地区）；

（三）申请国内发明专利授权后，职务发明每件资助 2000

元，非职务发明每件资助 1000 元；

（四）申请国内实用新型专利授权后，职务发明每件资助

1000 元，非职务发明每件资助 600元；

（五）申请国内外观设计专利授权后，每件资助 500 元；

（六）凡属最新《中国高新技术产品目录》中的国内发明专

利，授权后并被认定为郑州市级以上高新技术成果的，除按本办

法资助外，每件再追加资助 1500 元。

四、专利实施奖励标准（人民币）

（一）专利产品实施后 1 年内产生显著经济效益的企业，分

成 3 个等级设立专利实施奖励。一等奖：为该项专利产品年销售

收入增加达到 1000 万元以上的（本专利对产品部分有重大改进

的，按该产品部分增加的收入计算，一个或多个专利对产品整体

有重大改进的，按该产品整体增加的收入计算），奖励 3 万元；

二等奖：为该项专利产品年销售收入增加达到 500—1000 万元

的，奖励 2 万元；三等奖：为该项专利产品年销售收入增加达到

300—500 万元的，奖励 1 万元。受奖励单位奖励标准认定由中

牟县科技工信局及有关单位组织专家组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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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专利工作示范企业奖励。对创新意识强，专利工作成

效显著，经申报被认定为郑州市以上专利示范企业的单位，给予

5000 元奖励。

五、专利申请资助和专利实施奖励方式

（一）申请资助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到县科技工信局办理有关

手续；

（二）申请资助的单位和个人应提交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或

授权书的原件、复印件；

（三）申请资助的单位和个人应按资助费类型提交和填写相

应材料。职务发明应提供单位有效证明复印件，如工商执照、事

业法人登记证、社团登记证等。领取资助经费时，须提供本单位

开具的收款收据，非职务发明须出示身份证原件并提供复印件；

（四）申请单位和个人应提交当年申请专利缴纳的申请费用

原始凭证；

（五）申请国外发明专利的单位和个人领取申请费，除提交

上述“（二）（三）”项资料外，还应提交国外专利授权书原件和

国家知识产权局指定的涉外代理机构盖章的代理委托书；

（六）申请专利实施奖励的企业需提供实施该项专利年销售

收入增加的有效证明。

六、申请资助项目均以当年度授权日期为准，资助费用发放

期为一年，逾期不补。

七、申请资助和奖励的单位或个人要提供真实的资料和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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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，如果弄虚作假骗取专利申请资助资金，将依法追究责任。

八、县科技工信局要加强对资助和奖励资金的管理，实行专

款专用。当年如有结余结转下一年度使用。

九、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 30 日后实施。



主题词：科技 专利 补助 奖励 办法 通知

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武部。

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，县法院，县检察

院。

中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2 年 11月 6 日印发


